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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18-118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诉

讼的进展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自查中发现，全资

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医院”）于2018年9月

初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反诉状》。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信国际”）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反诉建华医院。 

一、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即本次收到《民事反诉状》的具体情

况 

建华医院于2018年9月初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反诉状》。

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信国际”）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

由反诉建华医院。有关本次收到《民事反诉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反诉各方当事人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反诉第三人（本诉被告）：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民事反诉状》所述的反诉原告反诉请求 

（1）请求判令反诉被告立即向反诉原告支付逾期租金8,983,800.00元，未到

期租金35,133,285.50元(该金额为租赁保证金2,085,314.50元已经冲抵后的金额)，

上述共计44,117,085.50元； 

（2）请求判令反诉被告立即向反诉原告支付逾期利息1,006,185.60元（暂计

算至2018年7月11日），并自2018年7月12日起，每日按人民币44,117,085.50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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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向反诉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全部欠款付清为止； 

（3）请求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担保费等由此

产生的相关费用。 

3、《民事反诉状》反诉原告所述的事实和理由 

2017年9月，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了编号为BX—2017238的《融资租赁

合同》，并与反诉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BX—2017238—E的《委托购买合同（三

方）》（下统称：合同），前述合同构成完整的融资租赁交易。根据合同约定及

《支付明细表》，租金总额为人民币46,202,400.00元，租金期为36期，每一个月

为一期（即租金按月支付），起租日为2017年12月1日。此外，合同对租赁物件

及逾期利息、租赁物件的购买交付及验收、租赁期满所有权的归属及违约和救济

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均做了详细约定，且反诉被告租金支付义务的履行与反诉第三

人设备交付义务的履行相互独立。 

合同签订后，反诉原告如约履行了义务，但反诉被告逾期支付租金。截至2018

年7月11日，反诉被告已拖欠7期租金，共计人民币8,983,800.00元，反诉被告严

重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反诉原告有权要求反诉被告立即支付全部逾期租金、未

到期租金、罚息以及赔偿相关损失。 

4、建华医院诉宝信国际、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7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的《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华医院涉及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二、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其他相关诉讼事项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其他相关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7月

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建华医院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2018年8月2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

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一）》（公告编号：

2018-063）。以及2018年10月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

诉讼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1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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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宝信国际起诉或反诉建华医院案件共4起，涉案金额共计

71,520,326.03元。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四、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建华医院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其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截至目前，上

述案件处于一审审理中，尚未判决，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

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反诉状》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1 日 




